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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

理办法》第 2条：从事零

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

民服务业的企业法人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

展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业

务适用本办法。。本办法

所称单用途商业预付卡

（以下简称单用途卡）是

指前款规定的企业发行

的，仅限于在本企业或本

企业所属集团或同一品

牌特许经营体系内兑付

货物或服务的预付凭证，

包括以磁条卡、芯片卡、

纸券等为载体的实体卡

和以密码、串码、图形、

生物特征信息等为载体

的虚拟卡。

发卡企业应在开展

单用途卡业务之日

起 30日内按照下列

规定办理备案：

（一）集团发卡企

业和品牌发卡企业

向其工商登记注册

地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商务

主管部门备案；

（二）规模发卡企

业向其工商登记注

册地设区的市人民

政府商务主管部门

备案； （三）其他

发卡企业向其工商

登记注册地县（市、

区）人民政府商务

主管部门备案。

市
场
秩
序
股

商务部和地方人民

政府商务主管部门

应对发卡企业和售

卡企业的单用途卡

业务活动、内部控制

和风险状况等进行

定期或不定期的现

场及非现场检查。发

卡企业和售卡企业

应配合商务主管部

门的检查。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第三十六

条

发卡企业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由违

法行为发生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商务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的，

处以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

至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由违法行为发生地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的，处以 1万元

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发卡企业违反本办

法第二十四条至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

规定的，由备案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仍不改正的，处以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

罚款。 集团发卡企业、品牌发卡企业疏于

管理，其隶属的售卡企业 12 个月内 3次违

反本办法规定受到行政处罚的，备案机关

可以对集团发卡企业、品牌发卡企业处以 3

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发卡企业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造

成重大损失的，由备案机关处以 1万元以

上 3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发卡企业和售卡企业违反本办法受到行政

处罚的，由实施处罚的商务主管部门在指

定媒体上公示处罚信息。

行政许可通用流程图

业务主管部门

监督投诉方式:

0795-528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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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

办法》第二十条 单店营

业面积在 3000 平方米以

上的零售商，以新店开

业、节庆、店庆等名义开

展促销活动，应当在促销

活动结束后 15 日内，将

其明示的促销内容，向经

营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以

上（含县级）商务主管部

门备案。

在我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登记注册，直

接向消费者销售商

品的企业及其分支

机构、个体工商户

市
场
运
行
股

各地商务、价格、税

务、工商等部门依照

法律法规及有关规

定，在各自职责范围

内对促销行为进行

监督管理。对涉嫌犯

罪的，由公安机关依

法予以查处。

零售商违反本办法规定，法律法规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没有规定的，责令改正，

有违法所得的，可处违法所得 3倍以下罚

款，但最高不超过 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

的，可处 1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予以公告。

行政许可通用流程图

业务主管部门

监督投诉方式:

0795-528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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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销管理条例》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从事直销活动，应当遵守

本条例。直销产品的范围

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

会同国务院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根据直销业的发

展状况和消费者的需求

确定、公布。第六条 国

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和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其

职责分工和本条例规定，

负责对直销企业和直销

员及其直销活动实施监

督管理。

直销企业有关本

条例第八条所列内

容发生重大变更

的，应当依照本条

例第九条第一款规

定的程序报国务院

商务主管部门批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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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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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条 对直

销企业和直销员及

其直销活动实施监

督管理的有关部门

及其工作人员，对不

符合本条例规定条

件的申请予以许可

或者不依照本条例

规定履行监督管理

职责的，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行政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对不符合本

条例规定条件的申

请予以的许可，由作

出许可决定的有关

部门撤销。

第四十九条 直销企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四条和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处 5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3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

销有违法经营行为的直销企业分支机构的

营业执照直至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吊销

直销企业的直销经营许可证。

行政许可通用流程图

业务主管部门

监督投诉方式:

0795-528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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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外贸易法》（2004

年 7月1日施行）第九条：

“从事货物进出口或者

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

经营者，应当向国务院对

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其

委托的机构办理备案登

记；但是，法律、行政法

规和国务院对外贸易主

管部门规定不需要备案

登记的除外。

2、《对外贸易经营者备

案登记办法》（商务部令

2004 年第 14 号）第三条：

“商务部是全国对外贸

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工作

的主管部门。”第四条：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

登记工作实行全国联网

和属地化管理。商务部委

托符合条件的地方对外

贸易主管部门（以下简称

备案登记机关）负责办理

本地区对外贸易经营者

备案登记手续；受委托的

备案登记机关不得自行

委托其他机构进行备案

登记。”

1.受理阶段责任：

受理申请人依法到

商务部统一网站如

实填写并提交的材

料；待审核通过后

提交相应材料到商

务局打印备案表。

外
贸
股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相关

工作人员应承担相

应责任：

1、《对外贸易法》（2004 年 7月 1 日施

行）第九条：“从事货物进出口或者技术

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应当向国务院

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办理

备案登记；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

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规定不需要备案登记

的除外。

2、《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商

务部令 2004 年第 14号）第三条：“商务

部是全国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工作的

主管部门。”第四条：“对外贸易经营者

备案登记工作实行全国联网和属地化管

理。商务部委托符合条件的地方对外贸易

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备案登记机关）负责

办理本地区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手

续；受委托的备案登记机关不得自行委托

其他机构进行备案登记。”

业务主管部门

监督投诉方

式:0795-5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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